屏東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LOGO設計比賽辦法 

一、活動宗旨：屏東縣「學生心理諮商輔導中心」於97年8月成立運作，100年更名為「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為凸顯「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之辨識度，邀請關心學生輔導工作的夥伴們共同參與「學生輔導諮商中心」LOGO創作，藉由精彩、多元的創意設計，充分展現「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特色。

二、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教育處
四、參加對象：凡對LOGO設計有興趣之教育工作或輔導工作者，皆可送件參加。
五、創作元素：
（一）LOGO設計以簡潔有力，多元創意展現「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之特色。

（二）LOGO必須能用於海報、各式DM、獎狀、立牌、旗幟、工作證、舞台背景等相關文宣品。

六、作品規格：LOGO尺寸為15cm×15cm彩色稿1式，並以不超過CMYK印刷用色四色為宜。
七、報名方式：
（一）交件日期：即日起至10月20日（星期四）截止收件。（以郵戳為憑）
（二）交件方式：請先將作品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e-mail：a270009@oa.pthg.gov.tw
（三）收件地點：可親送或掛號寄至「屏東市蘭州街2號(勝利國小)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四）繳交文件：
1.報名表及同意書各1份。

2.電子檔部份：創作圖稿請附JPEG檔及原始檔案；設計說明1份，請以Word檔，附上100-200字的作品創意與意涵說明。
3.LOGO設計稿1式，A4尺寸彩色稿直式印製，並請於八開硬紙卡紙裱裝。
八、評選辦法：
（一）由教育處邀集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小組評選。
（二）評審標準：整體造型25%、原創性25%、設計理念構想25%、衍生商品可行性25%。
九、成績公布：獲錄取作品將於100年11月15日公告於「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網站 http://www.ptc.edu.tw/index.php/ptc_main/index，並以e-mail通知得獎人。

十、獎勵辦法：
（一）名次名額與敘獎如下：

1.第一名：共一位，記功乙次。

2.第二名：共三位，嘉獎二次。

3.第三名：共五位，嘉獎乙次。
（二）展示作品：公告於作品展示區「屏東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網站，展示所有得獎作品。

十一、注意事項：
（一）參賽者需同時繳交報名表、同意書、設計說明各1份，LOGO設計電子檔1份，LOGO設計稿1式並用迴紋針依序裝訂整齊，始能參加評選。
（二）參賽作品應為未曾發表之作品，嚴禁抄襲、模仿或剽竊他人之作品。若經發現有上述情形者，取消其得獎資格及獎勵，獎位不遞補，所產生之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三）參賽者應尊重評選委員會專業評選，對評審結果不得有異議；獎項由評選會議視參賽者作品水準議定，並要時得以「從缺」或「調整名額」辦理。
（四）每人最多繳交2件作品。
（五）凡參賽之作品，因寄送途中或不可抗拒災變造成之損失，主辦單位恕不負責。
（六）所有參賽者作品及相關資料恕不退件。
（七）主辦單位擁有對參賽作品審查之權利，嚴禁內容涉及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色情、暴力或有妨礙社會正當風氣之圖像。
（八）著作權相關事項：
1.得獎作品及其原始圖稿及數位檔案設計圖稿之著作權全部歸屬教育處，得獎人須簽署該作品著作權讓渡書，且教育處有保留修改、複製、使用及最終是否採用此樣式之權利，並有權依著作權法行使一切重製及無限次公開發表、展示、發行、製作輸出圖、印製及相關之權利，均不另計酬。
2.主辦單位得保留得獎作品創意與設計之優先採用權，必要時得獎者需配合主辦單位之要求適當修正，無法配合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其獲獎資格，作者不得異議。
（九）參加本次設計比賽視同認同本簡章之規定，如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視需要修訂之，將公布於「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網站，恕不另行通知。本活動辦法及報名表請自行上「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網站 http://www.ptc.edu.tw/index.php/ptc_main/index 下載、列印、影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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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書

1. 本人保證參賽作品確由本人創作，絕無侵害他人著作權或違反其他法律情事，如有抄襲或仿冒情事，經評審委員會裁決認定後，除取消資格外，並自行負擔法律責任。

2. 本人同意參賽之作品若經主辦單位評審獲選，該作品之著作權讓予主辦單位，並對主辦單位及其授權之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以利著作之流通。
3. 本約定依主辦單位所在地之法律為準據法而為解釋適用。

4. 若因本約定涉訟者，同意以屏東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立同意書人：
創作者姓名（簽章）：
身分證字號：

簽署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此致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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